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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五洲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上接 C1 版）
本次发行不涉及老股转让情形。
如无特别说明，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本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的相同。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证券法》、《公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
容与格式指引》编制而成，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上市的基本情况。

二、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已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414 号文核准。

三、本公司 A 股股票上市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
360 号文批准。

四、股票上市概况
1、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2、上市时间：2020 年 11 月 10 日
3、股票简称：五洲特纸
4、股票代码：605007
5、本次发行完成后总股本：40, 001 万股
6、本次 A 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4, 001 万股，均为新股，无老股转让。
7、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本次网上、网下公开发行

的 4, 001 万股股份无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自 2020 年 11 月 10 日起上市交
易。

8、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
自愿锁定的承诺、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请参见本上市公告书之“第
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

9、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10、上市保荐机构：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第三节 本公司、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本公司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衢州五洲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Quzhou �Wuzhou �Specia l �Paper�Co., �Ltd.
注册资本 36, 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赵磊
设立日期 2008年 1 月 9 日（2018 年 6 月 12 日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 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通波北路 1 号
邮政编码 324022
电话号码 0570-8566059
传真号码 0570-8566055
互联网地址 http : //www .w z tz z y.com/
电子信箱 fives ta rp aper@fives ta rp aper.com

经营范围
机制纸和纸制品的制造及销售；造纸专用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及相关技
术服务；机械零部件加工及设备修理；纸浆销售；货物进出口（法律法规限
制的除外，应当取得许可证的凭许可证经营）

主营业务 特种纸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根据产品下游应用领域不同，公司专注于生产
食品包装纸、格拉辛纸以及描图纸，根据客户需求提供优质的产品及服务

所属行业 造纸和纸制品业
董事会秘书 张海峡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一）董事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董事会共有董事 7 名，设董事长 1 名，独

立董事 3 名。 公司现任董事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任期
1 赵云福 董事长 2018年 6 月 -2021 年 5 月
2 赵磊 董事、总经理 2018年 6 月 -2021 年 5 月
3 林彩玲 董事 2018年 6 月 -2021 年 5 月
4 赵鑫 董事 2018年 6 月 -2021 年 5 月
5 赵治纲 独立董事 2018年 6 月 -2021 年 5 月
6 顾嘉琪 独立董事 2018年 6 月 -2021 年 5 月
7 王琰 独立董事 2018年 6 月 -2021 年 5 月

（二）监事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本届监事会共有监事 3 名，设监事会主

席 1 名，职工代表监事 1 名。 公司现任监事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任期
1 王晓明 监事会主席 2018年 6 月 -2021 年 5 月
2 黄晔 监事 2018年 6 月 -2021 年 5 月
3 张洁 职工代表监事 2018年 6 月 -2021 年 5 月

（三）高级管理人员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共有高级管理人员 3 名。 现任高级管理

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任期
1 赵磊 总经理 2018年 6 月 -至今
2 徐喜中 副总经理 2018年 6 月 -至今
3 张海峡 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2018年 6 月 -至今

（四）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持有公司股票及债券情况
1、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直接持股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直

接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姓名 职务 亲属关系 直接持股（万

股）
持股比例
（%）

1 赵云福 董事长；浙江五星执行董事、经理；江
西五星董事长、总经理

赵云福与林彩玲
系夫妻关系，赵晨
佳系赵云福与林
彩玲之女，赵磊与
赵晨佳系夫妻关

系

6, 115.0620 15.29

2 林彩玲 董事；江西五星副董事长；浙江五星
监事 5, 003.2326 12.51

3 赵磊

法定代表人、董事、总经理、核心技术
人员；江西五星监事；五星进出口执
行董事、经理；浙江诚宇执行董事、经

理；森远贸易执行董事、经理

11, 958.6584 29.90

4 赵晨佳 财务中心资金主管；江西五星董事；
五星进出口监事 7, 928.6199 19.82

5 赵云飞 - 赵云福之姐 124.0818 0.31
6 林万明 - 林彩玲之兄 124.0818 0.31
7 曹亮 销售总监 赵磊之姐夫 124.0818 0.31

2、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间接持股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间

接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亲属关
系 间接持股形式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

1 赵磊

法定代表人、董事、
总经理、核心技术
人员；江西五星监
事；五星进出口执
行董事、经理；浙江
诚宇执行董事、经
理；森远贸易执行

董事、经理

- 直接持有宁波云蓝
14.17%的合伙企业份额 54.8442 0.14

2 赵鑫 董事 -
通过持有上海博重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 85.00%股权
间接持有发行人股权

1.3589 0.00

3 王晓明
监事会主席、车间
主任、核心技术人

员
- 直接持有宁波云蓝 2.92%

的合伙企业份额 11.2914 0.03

4 黄晔 监事、车间主任、核
心技术人员 - 直接持有宁波云蓝 2.92%

的合伙企业份额 11.2914 0.03

5 张洁 职工代表监事、销
售内勤主管 - 直接持有宁波云蓝 2.50%

的合伙企业份额 9.6784 0.02

6 徐喜中 副总经理、核心技
术人员 - 直接持有宁波云蓝 4.17%

的合伙企业份额 16.1306 0.04

7 张海峡 财务总监、董事会
秘书 - 直接持有宁波云蓝 6.67%

的合伙企业份额 25.8090 0.06

8 赵晨佳
财务中心资金主

管；江西五星董事；
五星进出口监事

赵磊之
妻

直接持有宁波云蓝
10.00%的合伙企业份额 38.7135 0.10

9 曹亮 销售总监 赵磊之
姐夫

直接持有宁波云蓝 6.67%
的合伙企业份额 25.8090 0.06

除上述情形外，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 本公司不存在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

3、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所持股份质押或冻结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亲属所

持股份不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
4、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持有公司债券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不

存在持有公司债券的情形。
三、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发行人为家族控制企业，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赵云福、林彩玲、赵磊、

赵晨佳。 赵云福与林彩玲系夫妻关系，赵晨佳系赵云福与林彩玲之女，赵磊与
赵晨佳系夫妻关系。 赵云福、林彩玲、赵磊、赵晨佳四人均为家族企业的主要
家庭成员，本次发行前，四人控制发行人股权比例合计为 87.2020% 。

其中：赵云福现任公司董事长，本次发行前，直接持有发行人 16.9863%
的股份。 林彩玲现任公司董事，本次发行前，直接持有发行人 13.8979%股份。
赵磊现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董事、 总经理， 本次发行前， 直接持有发行人
33.2185%股份， 赵磊通过控制发行人员工持股平台宁波云蓝控制发行人
1.0754%股份，合计控制发行人 34.2939%股份。 赵晨佳本次发行前直接持有
发行人 22.0239%股份。

赵 云 福 ： 中 国 国 籍 ， 塞 浦 路 斯 永 久 居 留 权 ， 身 份 证 号 ：
332623196411******，住所：浙江省温岭市大溪镇 ****。1988 年 6 月至 1996

年 3 月， 就职于温岭县冠城精工电机厂， 任经理；1994 年 3 月至 1996 年 4
月， 就职于温岭市沪光电缆有限公司， 任执行董事、 经理；1996 年 11 月至
2000 年 7 月，就职于温岭市华南电缆厂，任副经理；2000 年 8 月至今，就职
于温岭市华南电缆有限公司，任执行董事、经理；2003 年 6 月至今，任浙江五
星执行董事；2016 年 12 月至今，任浙江五星经理；2014 年 5 月至 2015 年 1
月，任江西五星执行董事、总经理；2015 年 1 月至今，任江西五星董事长、总
经理；2017 年 4 月至今， 任九江诚宇物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8 年 12 月
至今，任九江诚宇物流有限公司经理；2018 年 6 月至今，任发行人董事长。

林 彩 玲 ： 中 国 国 籍 ， 塞 浦 路 斯 永 久 居 留 权 ， 身 份 证 号 ：
332623196505******，住所：浙江省温岭市大溪镇 ****。1988 年 6 月至 1996
年 3 月，就职于温岭县冠城精工电机厂，任副经理；1994 年 3 月至 1996 年 4
月，就职于温岭市沪光电缆有限公司，任监事；1996 年 11 月至 2000 年 7 月，
就职于温岭市华南电缆厂，任经理；2000 年 8 月至今，就职于温岭市华南电
缆有限公司，任监事；2008 年 4 月至 2018 年 2 月，任香港盛源贸易有限公司
董事；2013 年 5 月至 2017 年 9 月， 任森远贸易经理；2014 年 5 月至 2015
年 1 月，任江西五星监事；2015 年 1 月至今，任江西五星副董事长；2015 年 5
月至 2016 年 12 月，任浙江五星经理；2016 年 12 月至今，任浙江五星监事；
2017 年 4 月至今，任九江诚宇物流有限公司监事；2018 年 6 月至今，任发行
人董事。

赵磊：中国国籍，塞浦路斯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331081198210******，
住所：浙江省温岭市大溪镇 ****。2004 年 8 月至 2008 年 1 月，就职于浙江五
星， 任副经理；2006 年 3 月至 2008 年 4 月， 任浙江诚宇执行董事、 经理；
2014 年 9 月至 2014 年 11 月， 任优安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2015 年 1
月至今，任江西五星监事；2017 年 4 月至 2018 年 12 月，任九江诚宇物流有
限公司经理；2015 年 6 月至今，任五星进出口执行董事、经理；2017 年 7 月
至今，任浙江诚宇执行董事、经理；2017 年 9 月至今，任森远贸易执行董事、
经理；2017 年 12 月至今，任宁波云蓝执行事务合伙人；2008 年 1 月至 2018
年 6 月，任五洲有限执行董事、经理；2019 年 4 月至今，任嘉兴星洲投资有限
公司监事；2020 年 1 月至今， 任衢州祉园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监事；2020 年 4
月至今，任浙江飞物集商贸有限公司监事；2020 年 6 月至今，任杭州归迦文
化创意有限公司监事；2018 年 6 月至今，任发行人董事、总经理。

赵 晨 佳 ： 中 国 国 籍 ， 塞 浦 路 斯 永 久 居 留 权 ， 身 份 证 号 ：
331081198607******，住所：浙江省温岭市大溪镇 ****。2005 年 8 月至 2008
年 1 月，就职于浙江五星，为公司员工；2006 年 3 月至 2010 年 7 月，任浙江
诚宇监事；2008 年 1 月至 2018 年 6 月， 任五洲有限监事；2010 年 12 月至
2018 年 1 月，任香港阳阳贸易有限公司董事；2014 年 9 月至 2017 年 12 月，
任优安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2019 年 4 月至今，任嘉兴星洲投资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经理；2020 年 1 月至今，任衢州祉园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 经理；2020 年 4 月至今， 任浙江飞物集商贸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经理；
2020 年 6 月至今，任杭州归迦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2015 年 1
月至今， 任江西五星董事；2015 年 6 月至今， 任五星进出口监事；2008 年 1
月至今，任发行人财务中心资金主管。

四、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情况
本次发行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36, 000 万股。本次发行社会公众股 4, 001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10% ，本次发行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发生变
更，公开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股东名称）

发行前股本结构 发行后股本结构
股数（万股） 比例（%） 股数（万股） 比例（%） 锁定限制及期限

一、有限售条件 A 股流通股
赵磊 11, 958.6584 33.22 11, 958.6584 29.90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36 个月

赵晨佳 7, 928.6199 22.02 7, 928.6199 19.8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36 个月
赵云福 6, 115.0620 16.99 6, 115.0620 15.29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36 个月
林彩玲 5, 003.2326 13.90 5, 003.2326 12.51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36 个月

古道煦沣二期 1, 524.0459 4.23 1, 524.0459 3.81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浚泉信德 1, 293.0515 3.59 1, 293.0515 3.23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胡维德 496.3274 1.38 496.3274 1.24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姜云飞 496.3274 1.38 496.3274 1.24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宁波云蓝 387.1354 1.08 387.1354 0.97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36 个月
罗邦毅 248.1636 0.69 248.1636 0.6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龙湾科创 177.1305 0.49 177.1305 0.44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曹亮 124.0818 0.34 124.0818 0.31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36 个月

林万明 124.0818 0.34 124.0818 0.31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36 个月
赵云飞 124.0818 0.34 124.0818 0.31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36 个月
小计 36, 000.00 100.00 36, 000.00 90.00 -

二、无限售条件 A 股流通股
本次发行社会公众

股 - - 4, 001.00 10.00 -

合计 36, 000.00 100.00 40, 001.00 100.00 -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公开发行结束后、上市前股东总数为 46, 334 户，前 10 名股东持股

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持股数（股） 股权比例(% )
1 赵磊 119, 586, 584 29.90
2 赵晨佳 79, 286, 199 19.82
3 赵云福 61, 150, 620 15.29
4 林彩玲 50, 032, 326 12.51
5 嘉兴古道煦沣二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 240, 459 3.81
6 宁波浚泉信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 930, 515 3.23
7 胡维德 4, 963, 274 1.24
8 姜云飞 4, 963, 274 1.24
9 宁波云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 871, 354 0.97
10 罗邦毅 2, 481, 636 0.62

合计 354, 506, 241 88.63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4, 001 万股，无老股转让
二、发行价格：10.09 元 /股
三、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四、发行方式及认购情况：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与网上向

社会公众投资者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其中网下向配售对
象配售 3, 999, 806 股，网上市值申购发行 35, 889, 193 股，本次发行网下投
资者弃购 1, 194 股，网上投资者弃购 119, 807 股，合计 121, 001 股，由主承
销商包销，包销比例为 0.30% 。

五、发行市盈率：22.97 倍（计算口径：每股收益按照 2019 年度经审计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六、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40, 370.09 万元， 全部为公司公开发行新股募

集。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到

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0 年 11 月 3 日出具了“天健验[2020]468 号”
《验资报告》。

七、本次发行新股的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每股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新股的发行费用（不含税）合计 6, 334.97 万元。 根据“天健验

[2020]468 号”《验资报告》，发行费用包括：
项目 公司公开发行新股发行费用金额（万元）

保荐、承销费用 3, 207.55
审计、验资费用 1, 415.09
律师费用 1, 132.08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529.25
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 51.01

合计 6, 334.97

本次发行新股的每股发行费用：1.58 元 （按本次发行费用总额除以发行
股数计算）。

八、本次发行新股的募集资金净额：34, 035.12 万元。
九、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3.79 元（按本次发行后净资产与股本总数之

比计算；股本总额按发行后总股本计算，发行后净资产按本公司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的归属母公司股东净资产和本次发行新股募集资金净额之
和计算）。

十、本次发行后每股收益：0.44 元（按本公司 2019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第五节 财务会计情况
本公司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了公司 2017 年 12

月 31 日、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0 年 6 月 30 日的
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和 2020 年 1-6
月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并出具了天健审〔2020〕9378 号标准无保
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上述财务数据已在招股说明书进行披露，投资者欲了
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

本公司 2020 年三季度财务报表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具体请查阅本上市公告书附件，本公司上市后将不再另行披露 2020
年三季度财务报告。 2020 年三季度财务报表未经审计，敬请投资者注意。

一、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本公司 2020 年三季度主要财务数据列示如下：

项目 2020年 9 月 30 日 2019年 12 月 31 日 变动比例
流动资产（万元） 127, 230.24 121, 784.24 4.47%
流动负债（万元） 137, 517.52 132, 205.78 4.02%
资产总计（万元） 286, 550.18 251, 917.53 13.75%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万
元） 125, 272.89 100, 864.01 24.20%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股） 3.48 2.80 24.20%

项目 2020年 1-9 月 2019年 1-9 月 变动比例
营业总收入（万元） 197, 756.21 168, 226.57 17.55%
营业利润（万元） 29, 741.30 13, 043.52 128.02%
利润总额（万元） 31, 671.05 15, 347.85 106.35%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24, 408.88 11, 519.29 111.90%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万元） 22, 580.55 9, 359.02 141.27%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68 0.32 111.9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63 0.26 141.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59% 13.29% 8.3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净资产收
益率 19.97% 10.79% 9.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万
元） 20, 573.70 1, 715.66 1, 099.17%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万元） 0.57 0.05 1, 099.17%

注：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净资产收益率
的变动比例为 2020 年 1-9 月较上年同期的差值。

二、2020 年 1-9 月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一）资产质量状况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较上年末增长 13.75% ，公司总资产

规模增长主要系公司持续推进江西五星特种纸项目建设，公司固定资产和在
建工程有所增加导致。 公司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较上年末略有增长，较为稳
定。 公司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较上年末增长 24.20% ， 主要系
2020 年 1-9 月公司主要产品毛利率较上年同期有所提升， 公司盈利情况较
好，未分配利润有所增长。

（二）经营成果情况
2020 年 1-9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 17.55% ，主要系江

西五星 15 万吨格拉辛纸生产线产能利用率较去年同期有所提升， 江西五星
格拉辛纸销量增加，以及转移印花纸生产线投产，导致营业收入增长。 2020
年 1-9 月，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主要系：

1、2020 年 1-9 月，发行人主要产品毛利率较上年同期有所提升；
2、2019 年上半年， 发行人子公司江西五星格拉辛生产线开始投入生产

和销售，2019 年 1-9 月江西五星形成亏损约 2, 700 万元导致。
（三）现金流量情况
2020 年 1-9 月，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较上年同期有较

大幅度的增长，主要系公司 2020 年 1-9 月公司盈利能力较上年同期有所提
升，以及 2020 年 1-9 月购货付现率有所下降导致。

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公司经营状况总体良好，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
不利变化，未发生导致公司业绩异常波动的重大不利因素，未出现其他可能
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安排
（一）募集资金专户开设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要

求，公司会同保荐机构分别与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开户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用途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分行 570900101410505 年产 20 万吨食品

包装纸生产基地建
设项目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支行 1381007880150000113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南区支行 1209270029200022213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
本公司简称为“甲方” ，开户银行简称为“乙方”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简称为“丙方” 。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等规范性文件，以及甲方《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甲乙丙三方
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该专户仅
用于甲方“年产 20 万吨食品包装纸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募集资金投向项目
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 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
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
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
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
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
户存储情况。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李锡亮、南鸣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
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
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
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
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十五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
单、并抄送给丙方。

6、 甲方 1 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5, 000 万元且
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的 20%的，甲方和乙方应及时
以邮件或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并由甲方书面说明
资金的使用用途。

鉴于甲方设立多个募集资金专户， 甲方 1 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所有
募集资金专户支取的合计金额超过 5, 000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
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的 20%的， 甲方应及时以邮件或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
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并由甲方书面说明资金的使用用途。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
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书面
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 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或者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
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
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
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10、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
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二、其他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

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1、本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经营状况正常。
2、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3、除正常经营活动所签订的商务合同外，本公司未订立其他对公司的资

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4、本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招股说

明书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5、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6、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7、本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8、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9、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10、本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11、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12、 除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2020 年三季度财

务报表外，本公司未召开其他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
13、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之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陶永泽
住所：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中华北路 216 号
联系电话：010-66231936
传真号码：010-66231979
保荐代表人：李锡亮、南鸣
项目协办人：贾文奇
其他项目组成员：白杨、杨轩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作为五洲特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保荐机构，华创证券根据《公司

法》、《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上市保
荐业务管理办法》、《保荐人尽职调查工作准则》等有关规定对发行人进行了

充分尽职调查，并与发行人、发行人律师及会计师经过了充分沟通后，认为五
洲特纸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的规定。因此，华创
证券同意作为保荐机构推荐五洲特纸本次发行并上市， 并承担相关保荐责
任。


